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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水利职工技术协会

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制度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和作用，保证正确政治方向，

监督引导协会依法执业、诚信从业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

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》及协会章程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“重大事项”是指本协会开展以下事项活动：

（一）召开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，提前或延期换届；

（二）换届选举，增补或调整负责人、理事、监事等；

（三）变更法定登记事项、制定修改章程、制定或调整会费标准

等；

（四）开展从业水平评价、优秀成果奖评选、培训等重要业务活

动；

（五）设立、调整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；

（六）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；

（七）其他重大活动。

第三条 协会成立的党组织对重大事项提出意见、参与决策，重

点监督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是否有利于协会及行

业健康发展，是否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会员合法权益。

第四条 参与重大事项决策，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上级决议；充分发挥党组织

政治监督，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；有效防范化解

政治、意识形态、安全生产、公信力等各类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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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协会重大事项可召开党组织与管理层联席会议研究，讨

论事项、过程、结果应予记录并形成会议纪要。

第六条 党组织参与决策前应深入调研分析，广泛听取协会负责

人、理事、监事、会员单位等方面意见。

第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协会党支部（或临时党支

部）和理事会负责执行。


